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维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是指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市知识产权局”）为辖区内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海外知识产权布局、风险预警、纠纷应对指导等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
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多方联动、问题导向、重点突破的原则。
市知识产权局建立央地协同、合作共享、横向互联、纵向互通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体系，统筹推进京津冀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区域协作和服务资源共享，联合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
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建立区级海外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体系和机制，负责本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

第五条 市知识产权局依托北京市知识产权办公会议机制，统筹相关部门、商会、行业协会、服务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提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
鼓励商会、行业协会发挥资源链接优势，跟踪行业国际知识产权动态、反映行业诉求，聚焦本行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痛点难点问题，提供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合规指导、咨询培训等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

鼓励企业遵循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建设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排查和纠纷应对，积极维护合法权益。
支持重点产业建立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合体，开展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观察、重大事件快速响应、纠纷信息通报研判、典型案例经验交流，提高产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和纠纷应对能力。
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实务人才培养，参与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支持北京市知识产权领域行业协会与贸易往来密集的国家（地区）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发布北京市涉外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名录，构建出海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服务网络。
第六条 市知识产权局将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纳入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事项工作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用好市区两级“服务包”“服务管家”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支持开展海外知识产权布局、风险预警和维权活动。

第七条 市知识产权局会同商务、贸促等部门加强海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指导办展、组展、参展企业精准识别和防控风险、有效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第八条 市知识产权局推动发挥仲裁、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引导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谈判、调解、仲裁等方式快速解决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第九条 市知识产权局鼓励企业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互助基金，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和拓展海外知识产权保险产品及业务，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第十条 北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以下简称“市维权援助中心”）负责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具体工作，承担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北京分中心职责，落实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要求，开展以下工作：
（一）定期监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加强对贸易调查、跨境电商和商标恶意抢注等行为的监测、跟踪和预警；

（二）依北京市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针对其在海外发生的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纠纷提供应对指导；

（三）针对重点贸易和投资国家（地区），研究国别知识产权制度及典型案例、跟踪分析当地知识产权纠纷态势及风险，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编发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指引（指南）手册；

（四）开展海外知识产权布局、风险预警和纠纷应对等宣传、培训，提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纠纷处理能力；

（五）建立海外维权专家顾问制度，组织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涉外律师人才、知识产权保护志愿服务专家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提供指导服务； 

（六）完善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库，提供海外知识产权信息、典型案例、涉外服务机构等信息服务，运用数智化手段汇集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资源，精准提供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七）其他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